
 

旅遊學院夜間學位課程 

實習計劃規章及指引 2019/20 
 

規章 
 
1.0 實習目的 

 

本實習計劃讓學生通過實際工作經驗來鞏固理論基礎。而實習目的如下: 

 獲得相關行業的工作經驗 

 學習適應真實的工作環境及培養專業態度 

 提昇溝通能力、人際關係、團隊合作及管理等通用技能 

 探索未來職業發展路向 

 

2.0 資格 

 

所有已獲得 66 學分或以上（即達修讀第三學年標準）及成功完成課程概覽中所列出的實

踐課之學生方可進行實習。 

 
3.0 實習期 

 

3.1 修讀酒店管理和旅遊零售及巿場推廣管理的學生必須由第二學年之第二

學期末(六月中旬)開始或其後之學期進行實習。修讀旅遊會展及節目管理

的學生則必須由第三學年之第一學期末(一月下旬)開始或其後之學期進行

實習。在正常工作情況下學生每星期最多可進行四十八小時之實習。 

3.2 .  實習計劃必須在校方規定的修讀年期內完成。 

3.3  學生必須與實習機構協商並共同選擇以下其中一種模式進行實習（以實習

職位建議表格上之選擇為準）及取得教學委員會-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之批核： 

 3.3.1 第一模式： 

 進行累計 800 小時之實習。在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批准下，實

習期可容許不多於 40 小時之縮減。 

 由開始實習之首日起計，學生必須於兩年內完成累計 800 小時之

實習。 

 如未能於限期內完成，學生將被視作實習不合格處理；學生將需 

重修整個實習計劃。 

 如學生以第一模式進行實習，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可要求學生預

先提供每週或每月之工作日安排以供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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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第二模式： 

 進行連續六個月之實習，並於期內完成最少 800 小時。在實踐及

實習小組委員會批准下，實習期可容許不多於 9 天之縮減。  

 
3.4 實習模式一經決定即不可更改 （不論更改由學生或實習機構單方或雙方提

出）。更改實習模式（不論於實習開始之前或之後）即等同喪失該學期之實習資

格並將成績降至 0%，任何已進行之實習時數或日數將失效，並須於下一學期或

之後重修整個實習計劃^。 

 
^如因實習機構未能遵照已簽訂之實習職位建議表格上所列出之實習模式安排除

外；學生已完成之時數或日數將可保留並可在另一實習機構繼續進行實習。 

 
3.5 如學生的實習在每年 1 月 12 日或之前結束，將被視為在第一學期內完成。而

在 8 月 15 日或之前結束的則被視為在第二學期內完成。 

 
3.6 實習期間關於學費以及學科重修或學科補修的安排為教務部之管轄範疇，學生

如有疑問可直接向教務部查詢。 

 
4.0 實習申請 

 

4.1 學生首要責任是要尋找和聯絡各機構以尋找實習機會，並且與提供實習之機構

商討其有關細節。 

 

4.2 學生有義務在尋找實習職位的階段時告知實習機構他們有可能在實習期間需

要重修學科。 

 

4.3 當學生在成績公佈並得知有學科需要重修時，必須立即聯絡實習機構並取得機

構允許。假如學生沒有事先通知實習機構，機構有權拒絕學生的要求。 

 
4.4 沒有通知實習機構或誤導機構之學生有可能會受到旅遊學院實踐及實習小組

委員會之紀律處分如下： 

 如實習總分高於 52%，將會被降至 D 級（即僅等同合格） 

 褫奪「最佳實習生」之候選資格 

 其他適當處分 

 
4.5 當學生及實習機構簽訂實習職位建議表格或學生以任何書面形式向實習機構

確認接受有關實習職位後，即視作雙方已確認有關實習職位安排而不可以再更改

實習機構。如有違反此規定之學生有可能會受到旅遊學院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

之紀律處分如下：   

 喪失該學期之實習資格並將成績降至 0% 

 其他適當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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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實習機構與學生必須按照已批核之實習職位建議表格上列載的資料去安排及

進行實習（例如實習職位詳情、實習開始及結束日等）。如實習機構或學生希望

對已批核之實習職位建議表格上之任何安排作出更改，學生必須事先通知實踐及

實習小組委員會並取得其同意方可進行。任何未經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同意而

作出之修改將不被承認，且該段時間學生所進行之工作日數將不被視為實習的一

部份，而「網上實習日誌」的完成限期會按原定已批核的實習完結日期起計算,不

作額外延長。   

 
4.7 學生應在開始其實習前確定其實習職位。如學生未能自行確定其實習職位，實

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將視其情況提供協助。 

 

4.8 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將不會批核學生到已被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危機

處理辦公室發出第二級和第三級旅遊警示的地區或國家進行實習。如果學生打算

前往有第一級旅遊警示的地區或國家進行實習，將被要求在出發前簽署同意書以

確認接受如警示提高至第二級或第三級時，其必須立即終止海外實習並離開該受

影響的地區或國家。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將協助學生在澳門尋找實習職位以讓

其完成餘下的實習時數。 

 

5.0 實習安排 

 

學生最多可於兩間實習機構進行實習，但學生在確認最終安排前必須先取得實踐及實習

小組委員會之同意。在不可抗力情況下（例如疾病、意外事故或實習單位倒閉等），學

生方可在兩間以上的機構進行實習，而有關安排亦必須先取得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之

同意。 

 

6.0 實習職位的檢定 

 

6.1 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將審核所有實習安排以斷定是否適合各主修課程之需

求(與各學位課程有相關性之業務性質及工作範疇詳見附表)。 

 
6.2 所有學生提出的實習安排必須先得到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之批核，實踐及實

習小組委員會對此有最終決定權。學生必須取得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的書面批

核後方可開始實習。 

 
7.0 評估 

 

7.1 學生必須按第 3.0 所訂之實習期去完成實習。 

 

7.2  實習完成後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將按以下標準評分：「實習表現」佔總分

之 70%、「網上實習日誌」的完成度佔 20%、「遵守實習規章及指引」佔 10%。

實習機構將負責對學生的「實習表現」作出評分。「網上實習日誌」的完成度是

指學生必須在每個實習職位結束後之十四日內填妥所有重要資料（即「每月報告

（Monthly Report）」及「實習生對實習職位之評價（Intern's Evaluation of 

Placement）」）。如學生在實習結束後之十四日內能將「網上實習日誌」內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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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資料填妥，學生即能取得相應部份之分數。逾期遞交「網上實習日誌」者

即使其總分超過 52%仍只能取得 D 級之評分（等於「合格」或 50-52%）。如學

生已獲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批准於兩間實習機構進行實習，上述評分標準同樣

適用。而學生則須為每一個實習職位填寫一份獨立的「網上實習日誌」，總分將

按每一實習職位之工作時數或日數之比例計算。  

 
在無違規情況下，學生能自動取得「遵守實習規章及指引」相應部份之分數。如

學生出現以下（包括但不限於）行為將被扣分：缺席實習講解會、進行實習前或

實習期間出現紀律性問題、逾期遞交文件等。 

 

7.3 假如學生在實習期間被實習機構開除，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將在收到機構之

正式通知後進行調查。若調查所得顯示學生是因為不當行為、違反實習規定或公

司守則而遭開除，學生將喪失該學期之實習資格並將成績降至 0%。反之若學生並

無過失，則學生可在另一實習機構繼續進行實習。 

 
8.0 假期 

 

8.1 病假 

i. 如實習生非因工作導致的因病或意外受傷（每曆年最多連續 30 天或間斷 

45天）而無法上班： 

a. 他/她必須於工作天開始前儘快直接通知其直屬上級*。 

b. 實習生同時必須要取得其直屬上級*對其病假之口頭/書面確

認。如單方面以留言方式告知其直屬上級將被視為無效之病假申

請，實習生必須要直接與其上級對話並取得核准。 

c. 實習生只需要通知實習機構而毋須通知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

會。 

d. 實習生必須遵守實習機構所訂定關於病假申請的規定並遞交病

假證明（如實習機構設有相關規定）。 

e. 如實習機構未有訂立申請病假的相關指引，實習生可以建議機構

聯絡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尋求指引。  

 

ii. 如實習生非因工作導致的因病或意外受傷而無法上班並超出每曆年最多連

續 30 天或間斷 45天： 

a. 實習生必須通知實習機構及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 

b. 實習生將被視作因身健康理由退出實習，須在下一學期或之後重

新進行實習。 

c. 實習生並須向教務部作退出申請。 

 

iii. 如實習生因職業病或工作意外而無法上班： 

a. 實習生必須通知實習機構及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 

b. 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將研究每一個案後作出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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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事假 

i.  不超過連續七天之事假（就單次請假而言）: 

- 實習生必須遵守實習機構所訂定關於事假申請的規定並遞交相關文

件（如需要）。 

- 實習機構有權拒絕實習生之事假申請
＃
。 

- 實習機構可就實習生缺失之實習時數或日數作出補償，而實習期有

可能因此而延長。如因此導致實習期有所延長，實習生必須先向實

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作出申請。 

 

 

ii.  超過連續七天之事假（就單次請假而言）: 

- 實習生必須提早七天以電郵方式遞交其事假申請及相關文件(如有)

至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以待批核(緊急情況除外)。  

- 實習生必須在其事假申請成功獲得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批核後，

方可向其直屬上級*遞交其事假申請及相關文件(如有)以待批核而實

習機構有權拒絕實習生之事假申請＃。 

- 實習生必須同時取得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及其直屬上級*之同意，

其事假申請才被視為被接納。如其中一方不核淮，其事假申請將被

視為無效。 

- 實習機構可就實習生缺失之實習時數或日數作出補償，而實習期有

可能因此而延長。如因此導致實習期有所延長，實習生必須先向實

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會作出申請。 

 

*或由實習機構指定負責實習生事務之協調員 
 

＃於澳門「勞動關係法」內註明之合理缺勤除外。 

8.3 公假 

i. 如果實習生被委派以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代表或旅遊學院代表之身份去參

與地區性或國際性的體育比賽或藝術表演活動（例如體育局、文化局等），

實習生可向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提出申請公假之要求。 

ii. 實習生必須提早七天以電郵方式遞交其公假申請及相關文件（需由相關的

政府部門發出）至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以待批核。 

iii. 實習生必須在其公假申請成功獲得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批核後，方可向

其直屬上級*遞交其公假申請及相關文件（需相關的政府部門發出）以待批

核而實習機構有權拒絕實習生之公假申請。 

iv. 實習生必須同時取得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及其直屬上級*之同意，其公假

申請才被視為被接納。如其中一方不核淮，其公假申請將被視為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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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將決定實習生是否有需要因應實習機構之安排去延

長實習期以彌補其缺失之實習時數或日數，而實習期有可能因此而延長。

公假的日數計算由活動前一天至活動翌日為止。 

*或由實習機構指定負責實習生事務之協調員 

9.0 更改實習安排 

 

9.1 如實習生希望於實習期內轉換實習機構，必須向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提出書

面申請。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將按個別情況作出考慮。 

9.2 如實習生於未獲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批准下自行辭去實習職務，有可能會受

到旅遊學院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之紀律處分如下： 

 喪失該學期之實習資格並將成績降至 0% 

 其他適當處分 

 

10.0 實習豁免 

 

10.1 豁免資格 

如學生達到以下所有條件即可申請實習豁免: 

i. 遞交填妥的申請表格。 

ii. 遞交完整及有效的工作證明： 

 必須是由僱主以書面形式（如公函）發出 

 須為全職工作經驗並受僱於單一僱主連續六個月或以上 

 在遞交申請日起計之前五年內之工作經驗方可視為有效，

惟不接受由已結業之機構所取得之工作經驗及／或工作證

明 

 工作經歷之業務性質及工作範疇經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

判斷為與所修讀之學位課程有相關性（例子見附表） 

 

10.2 申請步驟 

 

10.2.1 學生必須遞交申請實習豁免的有關文件到教務部交由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

會作出審查。 

i. 填妥的「實踐課及實習豁免申請」表格 

 有關表格可於IFT Portal﹝教務部  表格下載  學科選

修及豁免 實踐課及實習豁免申請表.pdf﹞下載。 

ii. 完整及有效的工作證明正本 

 必須由僱主以書面形式發出﹝需包括授權人簽署及蓋章﹞  

 僱員全名及身份證 / 護照號碼  

 職位及部門  

 工作開始 / 結束日期  

https://portal.ift.edu.mo/sata/Forms%20for%20students/Forms/AllItems.aspx?RootFolder=%2Fsata%2FForms%20for%20students%2FCourse%20enrollment%20and%20exemption%20issues%20%E5%AD%B8%E7%A7%91%E9%81%B8%E4%BF%AE%E5%8F%8A%E8%B1%81%E5%85%8D&FolderCTID=0x0120005690626A9CBC2F4E982FD66860F8C5EB&View=%7B01BFA67A%2D4164%2D4F2A%2D96E8%2D80BC2ABADFDD%7D
http://iftmoodle.ift.edu.mo/moodle/mod/folder/view.php?id=37898
http://iftmoodle.ift.edu.mo/moodle/mod/folder/view.php?id=37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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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務內容（如有） 

iii. 商業登記證明副本（如適用） 

如該機構未曾與旅遊學院進行實習合作，則須提交商業登記證明副本

或同等文件以證明其合法性 

 
10.2.2 如學生以同一工作經驗申請「實踐課程」豁免及「實習課程」豁免，則需

最少達到兩個課程所要求之經驗的總和。 

 

10.2.3 申請者除須遞交工作證明外，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可要求提供額

外証明文件（包括但不限於：職業稅單、勞動合同等）以確認其工作經驗

的真確性。 

 
10.2.4 當收到填妥的「實踐課及實習豁免申請」表格及工作證明後，教務部會在

校長審批後通知學生其申請結果。 

 
10.2.5 如有關實習豁免申請未能通過批核，學生可選擇如期進行實習或待將來成

功累積合資格工作經驗後再次提出豁免申請。 

 
10.2.6 已確認實習安排之學生（詳見4.5）在完成實習及其成績公佈前不可申請實

習豁免，以免干擾該學年實習之進行。 

 
 

指引 
 

G1.0 實習申請過程 

 
G1.1 學生應提前安排實習計劃，並直接向實習機構提出實習申請（方法詳見規章

第 4.0 條）。 

 
G1.2 實習職位建議表格可從 IFT Moodle 下載。在第一學期進行實習的學生必須

在 2019 年 5 月 10 日或之前把填好的表格遞交予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而在第

二學期進行實習的學生則必須在2019年11月29日或之前遞交實習職位建議表。

如該實習機構未曾與旅遊學院進行實習合作，則須提交商業登記證明副本或同等

文件以證明其合法性。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將拒絕與無法提交商業登記證明副

本或同等文件的機構進行實習合作。 

 
G1.3 實習開始前，學生可以從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取得已批核的實習職位建議

表副本一份。 

 

G1.4  建議前往海外實習之學生應在取得簽證後方可購買機票。 

 
G2.0 實習結果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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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1 實習進行期間，學院教職員可能會進行實習探訪，部份探訪不會事先通知，

而實習探訪的主要目的是檢查學生的表現。 

 

G2.2 所有學生必須在實習期間填寫網上實習日誌。使用說明可以在 IFT Moodle

下載。 

 

G2.3 學生必須每三十日填寫一份「每月報告（Monthly Report）」並請求督導員

批核作實。 

 
G2.4 實習機構必須在每個實習職位結束後的十四日內完成網上實習日誌中的「最

終評估表(Final Evaluation Form) 」。 

 
G2.5 在實習最後階段，學生必須填寫對「實習生對實習職位之評價（Intern's 

Evaluation of Placement）」。學生必須在每個實習職位結束後之十四日內確保

網上實習日誌填妥。 

 

G2.6 評分結果將會在成績表上以合格或不合格顯示。學生如對分數有疑問，可參

閱學生手冊中有關分數覆核及上訴程序部份。 

 
G3.0 延後進行實習 

 

G3.1 在提交實習職位建議表格前，如學生打算延後進行實習，必需先向實踐及實

習小組委員會查詢。如學生在提交實習職位建議表格後自行退出(即不繼續參與實

習計劃)，則會被予以零分。 

 

G3.2 實習期間因病而需中止實習工作，學生必須提交由醫院或政府衛生中心發出

之有關證明文件至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以作進一步審查及討論。如學生打算重

新繼續實習，亦必須根據有關要求提交康復証明作批核。 

 

G4.0 如實習生與實習機構出現問題 

 

G4.1 實習生應先自行嘗試與實習機構解決爭端。如經過合理時間仍未能解決，實

習生則應向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尋求指示及協助。 

 

G4.2 如實習生遇到困境或被不合理對待時，應主動向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尋求

協助。如實習機構未有遵照已簽訂之實習職位建議表格上所列出之安排，或未能

符合澳門「勞動關係法」^內註明之（包括但不限於）工作時間、休假與缺勤等規

定，當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收到實習生之協助請求時，將會與實習機構和實習

生協調以尋求合適之解決方案。如最終仍未能達成協議，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

將會協助實習生轉往其他實習機構。 

 
^如實習於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進行，則按當地相關法規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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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與各學位課程有相關性之業務性質及工作範疇 

 

夜間學位課程 業務性質 工作範疇^ 

酒店管理  三星級或以上的酒

店  

 餐飲管理集團  

 高級食品及酒類供

應商 

 會所 

 餐飲營運 

o 製作 

o 服務 

 房務 

o 前枱接待 

o 訂房 

o 禮賓 

o 管家（包括公共區域） 

 洗衣服務（包括制服） 

 禮賓車服務 

 工程（包括環保及可持續發展） 

 資訊科技 

 保安 

 銷售及／或市場推廣 

 人力資源管理 

 財務及／或會計（包括營收管理） 

 康樂及／或渡假村及／或非博彩

娛樂 

 水療 

 公共關係及／或傳訊 

 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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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學位課程 業務性質 工作範疇^ 

旅遊會展及節

目管理 

屬以下範疇之會展策劃公司

或會展服務供應商#：  

 體育 

 文藝演出 

 節慶 

 展貿會 

 展覽會 

 會議 

 交易會 

 研討會 

 高峰會 

 宴會 
# 具備宴會、會議、非博彩娛樂和展覽會

設施之三星級或以上的酒店可被視為會

展服務供應商。 

以下範疇須直接與會展及節目管理

職能相關: 

 營運 

 製作 

 客戶接待 

 公共關係及／或傳訊 

 媒體推廣 

 物流及技術支援 

 餐飲（宴會及／或會議）  

 銷售及／或市場推廣 

 人力資源管理（與招聘會及員工

活動等相關） 

  
 

旅遊零售及巿

場推廣管理 

 百貨公司 

 商場管理公司 

 零售商： 

o 汽車／電單車、其零

件及配件 

o 車用／家用燃料 

o 超級市場貨品 

o 百貨商品 

o 家禽、凍肉及燒臘 

o 海味 

o 食品手信  

o 藥房貨品 

o 化妝品及衛生用品 

o 服裝 

o 鞋類 

o 皮具 

o 家庭電器 

o 傢具及照明用品 

o 鐘錶及珠寶 

o 通訊設備 

 銷售及／或市場推廣 

 客戶服務 

 採購 

 買手 

 廣告 

 公共關係及／或傳訊 

 物流 

 批發/分銷 

 人力資源管理 

 培訓 

 商品展示設計 

 
^與博彩(賭場)營運相關之工作範疇均不符合資格 


